 








莫安委办字〔2025〕9号

[bookmark: _GoBack]关于转发呼伦贝尔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校外培训机构等行业领域
安全管理职责>的通知》的通知

旗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：
现将呼伦贝尔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印发<校外培训机构等行业领域安全管理职责>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各单位按照要求抓好落实。



莫旗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3月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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